
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提升改造项目 

环评公示 

 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

项目名称：安全环保提升改造项目 

项目概要：随着我国的环保要求及废气排放标准日益严格，2015 年颁布的

《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）中对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

值又更正了新的判断标准；同时规定现有企业从 2017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此法

规。因此，为保护环境，减少现有污染物排放，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拟对现有

环保工程设施进行改造，主要为： 

①原有 80000Nm³ /h 废气燃烧装置投用于 2005 年，设备服役年限较长，因

现行环保要求逐渐严格，为保证后续废气治理效果稳定达标，现拟新建一台处理

能力为 90000Nm³ /h的 VOCs燃烧装置汰换原有处理能力为 80000Nm³ /h的 VOCs

燃烧装置； 

②增设 98T/H地面火炬装置 1套，作为事故排放时的安保设施； 

③为友善环境，提升环保能力，镇江奇美拟增设一套油气回收装置，对储槽

大小呼吸产生的无组织逸散油气进行回收处理，将 VOCs 无组织逸散，收集处理

后有组织排放； 

④根据企业需求，提高厂区安全性，减少其它区域动火，新建机修车间 1

座，提供给承揽商做管线预制等的固定动火作业区域使用，便于集中管理，提高

动火作业的安全性。 

⑤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第三固废仓库，总面积约为 427平方米，可存储危

废量约为 200吨，为了满足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环办[2019]327号文）关于危废仓库贮存条件的要求，公司拟对厂内现有的

第三固废仓库进行提升改造。 

根据苏环办[2019]149 号、苏环办[2019]327 号等文件精神，各企业应该核

实危险废物贮存是否与环评一致，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漏评、错评、未纳入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的，以前环评中或者自评估报告中未明确的，应完善相关环评手续。

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和镇江市、区生态环境局要求，积



极配合环保部门工作，对危废贮存场所进行规范化提升，全面规范各种固体废物

贮存设施。 

二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名称：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韩工 

电话：0511-83121300-8103 

三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：南京赛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曹工 

电话：025-85284902 

四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

评价的工作程序：评价委托、收集资料和现场踏勘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、

制定工作方案、初步工程分析、环境要素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、提出环境保护措

施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 

主要工作内容：在工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，并提出污染防治

对策，并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该项目建设是否可行。 

五、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

（1）废水：项目实施后，只需依托原厂相关人员巡视维护即可，不增加专门管

理人员，无生活污水产生；营运期废水产生量很小，分别依托企业第 2、4 废水

处理站处理，废水处理后接管镇江市海润水处理有限公司。 

（2）废气：项目主体工程为 98T/H地面火炬设备属于安全装置，VOCs燃烧装置、

SM油气回收装置，属环保工程，废气可实现稳定达标排放。 

（3）噪声：项目产生的噪声经隔声减振后可以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

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，即昼间噪声值≤65dB（A），夜间噪声值≤

55dB（A）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 

（4）固废：项目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，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。 

六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

（1）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（如不满意请说明主要原因） 

（2）您是否知道/了解在该地区建设的项目 



（3）您是从何种信息渠道了解该项目的信息 

（4）根据您掌握的情况，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/影响如何 

（5）从环保角度出发，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，请简要说明原因 

（6）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？ 

（7）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？ 

七、公众提出意见的公示时间段及主要方式 

公示时间段：本公示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。 

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：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

他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、负责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，提交书面意见。 

 

公示单位：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 

 

 


